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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东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

释。
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0年 12

月 31日。原《关于印发〈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企业就业安置基地

奖励办法〉的通知》（东人发〔2016〕52号）同时废止。

附件： 1. 企业就业安置基地奖励申请表

2. 企业就业安置基地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名单

（本规范性文件已经市司法局合法性审查同意发布，编号

为 DGSRLZYHSHBZJ-2019-046）








